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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法》实施仍有商家“好评返现”

原本以健康营养为特色
的调和油，近年来却由于市
场不规范，以次充好、混淆
概念的不良现象屡屡出现，
挫伤了消费者的好感，市场
认可度逐渐下降，市场份额
受到不小冲击。

为了更好维护消费者权
益，促进行业向上向好发
展，2018年6月21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2716-2018），并于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正式实施。
这一市场呼唤良久的国家标
准出台具有划时代意义，将
结束原料配比不清、以次充
好的行业乱象，促进建立透
明规范的消费环境和市场秩
序，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配方将不再成配方将不再成““机密机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
物油》是对《食用植物油卫
生标准》和《食用植物油煎
炸过程中的卫生标准》的整
合修订。其中最重要的变化
是增加了“食用植物调和油
的标签标识应注明各种食用
植物油的比例”要求。换句
话说，食用调和油的配比将
对消费者“公开透明”。厂
家到底掺了什么油，比例是
多少，消费者只要看标签即
可明白。

新国标明确，在符合相
关规定要求的前提下，生产
者可在配料表中或配料表的
临近部位使用不小于配料标
示的字号，标注各种食用植
物油的比例，其中，对于配
料比例≤5%的食用植物油，
允许相对误差为±10%，对
于配料比例＞5%的食用植物
油，允许相对误差为±5%。
对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
预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可
以选择在食品标签、随附文
件、说明书、合同或文件中
注明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
例。

同时，由于脂肪酸名称
不在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 的可选择标示内容中，
因此标准指出，食用植物调
和油中大于 2%脂肪酸的标

示应独立于营养成分表之
外。

此 外 ， 依 据 新 标 准 ，
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目前
市场上较普遍的花生调和
油、橄榄调和油等都将统一
变更为“食用植物调和油”。

标准也指出，新国标的
执行除了企业自律，更要靠
监管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监督。据官网消息，各地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也在2018年
12 月 21 日实施这天开始组
织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监
督检查，维护消费者知情
权，为新国标的落地执行营
造良好地方氛围。

市场或将迎来洗牌市场或将迎来洗牌

调和油并非很多人想象
的“就是把几种油搅和在一
起”那么简单。北京联合大
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食品科
学系教授荣瑞芬告诉记者，
调和油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成品油，按一定比例科学调
配制成的食用油。“植物油
的营养价值在于其所含人体
必需脂肪酸的多少和几种重
要脂肪酸之间比例的平衡。
相比玉米油、大豆油、花生
油等单一植物油，调和油含
有更丰富多样的脂肪酸和其
它微量营养成分，各种脂肪
酸组成更趋于平衡，并且货
架期油脂的氧化稳定性会比
含不饱和脂肪酸多的单一食
用植物油有所提高。”

2017 年7月份食药监总
局发布的《食品安全消费提
示》明确指出：调和油不仅
脂肪酸组成的平衡性好于单
一植物油，还含有更丰富多
样的微量营养成分，比单一
植物油更具优势。

虽然调和油营养更具优
势，但是由于此前调和油国
标长期缺位，随意勾兑、标
识混乱、以次充好、混淆概
念等不良现象充斥市场。

“什么油贵就标什么、哪种
油便宜就多配哪种”成为行
业潜规则，真正的配方比例
则成为“企业机密”。2018
年，央视就曝光了多起食用
调和油生产厂家偷工减料的
现象。

荣教授表示，新国标将

从制度上规范行业发展，促
进行业企业提升产品品质、
开展技术研发。伴随着新国
标实施，食用调和油市场格
局将面临巨大调整，会有更
多调和油生产企业加入到公
开配方阵营中来。2017 年
底，中粮福临门在推出全新
产品福临门营养家食用调和
油的同时，率先进行产品配
方比例和营养成分的双公
开，有效保障了消费者知情
权。新规出台，消费者对产
品的认知也会越来越清晰，
不规范、低质量、配比不合
理的小品牌、小企业将受到
冲击。未来，食用调和油行
业或将洗牌，品牌集中度越
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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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超市货架上琳琅满
目的食用油，如何挑选呢？

1.买适合家庭消费的包
装

超市的食用油有各种各
样的规格，挑的时候买合适
的包装很重要。因为食用油
一旦开盖食用，保质期就没
那么长了，最好2个月内吃
完，否则容易有氧化变质的
风险。

2.压榨浸出不该是挑选
重点

压榨和浸出是从油料
作物中取油的方式，得到
的油是毛油，还不能直接
食用，都需要再经过后续
繁杂的精炼工艺才能摆上
餐桌。所以，与其在这个
问题上花费功夫挑选，不
如关注大品牌来得实际一
点。大品牌往往有更健全
的供应链，对产品品质也
有更严格的把关。

3.吃油的时候注意控量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大

家：每人每天 25-30g 油，
如果是慢性病人可以再低
点，保持在25g以下。

4.低温烹调才是王道
科学合理的用油，离不

开健康的烹饪方式。再健康
的油也抵不住高温反复煎
炸。所以在美味与健康的博
弈中，取得平衡，还是蛮关
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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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个好评领红包、“优质评论”返现
金……网购时代，类似的“好评返现”行为
并不少见。而这，在1月1日起实施的《电
商法》中，被明确禁止。《电商法》规定，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
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不得以虚构交
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记者调查发现，《电商法》实施一周以
来，“好评返现”现象在一些平台仍未绝
迹。专家认为，治理“好评返现”，靠一部

《电商法》远远不够。
小商品和创业品牌喜欢搞小商品和创业品牌喜欢搞““返现返现””
1月5日，郭宏伟收到了他从某网站购

买的茶叶。打开包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张长方形红色小纸片。他本以为纸片是
产品合格证或售后服务说明书，但纸片上
面“评价晒图 微信领红包”这几个字提示
他，这又是商家在“求好评”了。

这不是郭宏伟第一次遇到类似情况。
“不敢说每次购物都会有这种纸片，但在我
印象中，见过好几次了。”郭宏伟说，作为消
费者，自己对类似“求好评”态度很坚决——
不会去评价，更不会领红包。“一是因为没有
那工夫去弄图片、文字；二是因为有时候，货
物的质量、品相确实不怎么好。都忍不住给
差评了，怎么会为了那几块钱的红包给好
评？”

多年的网购经历下来，郭宏伟发现，喜
欢玩“好评返现”的，基本是小型货物或者
正在创业中的品牌。比如茶叶、鞋子、衣服
等，“价值贵重的产品，或者某些经过电商
平台认证的品牌经销商，很少搞这种形式
的东西。”并且，不同商家在呈现“好评返
现”时，也有不同的方法技巧。有些商家

“简单粗暴”，在售后服务卡之外，会另外附
上一张“领红包”的卡片，甚至是一张做工
精美的礼品卡，以此鼓励消费者给好评；而
有的商家则很“机智”，纸片正面是“晒图领
红包”，背后则是“退换货登记表”，“合二为
一，你要找退换货登记表，必然就会看到

‘求好评’的内容”。
与郭宏伟一样，车亚梅在网购时也时

而见到商家的“晒图领红包”做法。但她认
为，只要商品质量与心理预期相符，给个好
评也不算什么。“传些图片，写几句赞赏的
话，赚到红包后，相当于购买的价格更便宜
了。”

记者采访了多位经常购物的消费者，
发现所谓“好评返现”，如今主要以返还现
金红包为主。同时，也有晒优质评论领取
购物优惠券或店铺积分等形式。而返现的
红包金额，多数在10元钱以内。“花几块钱
就能要一个好评，商家们其实蛮精明的。”
消费者小武说。

商家辩称为吸引点评而非商家辩称为吸引点评而非““买好评买好评””
新年前后，淘宝店主高毅研读了几遍

“电商法”，最终决定把店里的商品，都“改
头换面”一番——原本标着晒单返现的商
品一律改了名字：“可惜了我定做的返现宣
传卡，还剩不少呢。”

销售自行车配件的高毅，淘宝店开了
有六七年，谈不上非常成功，但也有一批稳
定的客户。由于售卖商品有一定专业性，
也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利润率，买卖还算过
得去。好评返现，高毅只是偶尔为之，多是
为了推广新品：“电商法最关注的还是今后
商家的资质问题，今后管得会越来越严，也
督促商家向正规化发展。”

事实上，对于“好评返现”的新规定，高
毅并不能完全理解，在他看来，“好评返现”
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不能都看作不诚信的
商业行为。

“对于买家而言，没有必须写评语的动
机；对于我们来说，好的评语能带来新的销
售。”在高毅看来，晒单返现的主要功能，还
是为吸引买家点评，而不是为了“买好
评”。商家能否经营长久，最终还是要靠商
品质量和服务：“鼓励买家评论和买评论是
两种行为，应该分开管理。”

不过，高毅坦言，由于竞争日渐激烈，
“买好评”的事例层出不穷，尤其是新店家，
“不刷单客户都看不到你。”

与此同时，“买好评”也并非电商独有
的现象，如消费者在餐厅就餐，在网络平台
发送赞赏评价就可以得到商家提供的优

惠，已成为许多商家的明规则。
“规定已经有了，卖家今后只能想更正

规的促销办法。”高毅希望电商平台在规范
商家违规行为的同时，也能出台进一步鼓
励用户认真点评的措施，如出台类似信用
分的点评规范系统：“卖家盼好评，也怕随
手评。”

平台仍有平台仍有““返现返现””商品商品
店家多在观望店家多在观望

卖家们忙着调整促销策略，电商平台
对于电商法的调整，也开始加大宣传力
度。伴随着《电商法》正式实施，淘宝、京东
的官方网站，均已经修改推出相应的管理
规则。

如《京东开放平台商家违规积分管理
规则》中明确了诱导好评——既“以物质或
金钱承诺为条件鼓励、引导消费者进行好
评”的营销内容——为违规行为。该规则
中规定，出现诱导好评行为的商家，视行为
严重程度，将处以警告、商品下降、店铺降
权等处理。

而2018年12月31日最新修订的《淘宝
网评价规范》中，虽没有明确定义诱导好评
的行为，也强调了“确保评价内容能为消费
者购物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反映商品或
服务的真实情况”。

但记者以“晒图返现”、“好评返现”等
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仍能找到大量商
品，如在某平台旗舰店中，还有“晒单抽奖”
的品牌手机售卖。其余仍在“好评返现”的
商品，包括家居用品、儿童用品等。

不过，记者以买家身份询问几家“好评
返现”的商家时，也有客服态度较为谨慎，
表示“可能不返了”。

“具体会怎么处罚，大家还是以观望为
主。”一名淘宝卖家表示，由于《电商法》刚
推出，具体执行程度仍未可知。之前作出
的返现承诺，也还需要继续兑现：“希望跟
营业执照一样，能有一个过渡期，让大家都
能适应。”

专家意见专家意见
“好评”本质是虚假评价 治理需明确执

法主体
“所谓‘好评返现’，是一种变相购买消

费者好评的行为，它不是一个新东西。此
次《电商法》中有关禁止好评返现的规定，
也不算是新规定。我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都有类似规
定。”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
会长朱巍说。“本质上，好评返现的‘好评’
是虚假的评价，滥用了消费者的评价权。
对想要购买某商品的消费者造成了混淆和
误导，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而诸如评价
权这样的权利，不应该也不允许通过钱来
购买。”

朱巍认为，“好评返现”治理多年未见
根本性好转，主要原因在于实践中、理念上
都经历一定障碍。实践上，合法合规和非
法违法的界限，执法中不好把握。同时在
理念上，也有人认为这是商业表达的一部
分，有些投鼠忌器。“如果你不允许他这么
做，则会被认为影响商业自由。此外，我们
以前对知情权的理解比较粗浅片面，认为
电商领域一定要出了问题才去承担责任，
刷好评这一行为影响到什么了呢，有苦主
和被侵权人吗？直至近几年才发现，知情
权是绝对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因此不容
侵犯。所以现在才反过来保护知情权，去
限制‘好评返现’这种行为。”

“互联网电子商务治理是一个过程，依
靠某一个法律解决是不够的。”朱巍认为，
治理“好评返现”，首先应明确执法主体。

“《电商法》的问题之一是，没有写明执法部
门。执法机构到底是谁，谁来处罚，都要明
确。至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这个权
力。”其次，寄希望于众多问题被一部《电商
法》解决是不可能的，落实的关键是其他部
门要出一些具体的规章来补充。“《电商法》
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体系，相关部
门需要出台细则，然后才能谈严格执法。”
而对于平台和企业来说，则需要按照《电商
法》的要求进行全面整改。“比如物流责任、
搭售问题、大数据精准推荐等，都应纳入整
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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